
超市供货合同

甲方：________（采购方）

乙方：________（供货方）

为了确保供需双方的责任及义务，基于甲乙双方业务往来和供应等情况，
认定乙方具有向甲方供货的能力，而且乙方同意向甲方提供符合甲方要求的货
物；本着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原则，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为建立起长期友好
的合作关系，特签订此协议。 

第一条 采购订单执行

甲方所下<>，将包括品名、货物型号、数量、供货时间以甲方的书面订单
为准，乙方应在8小时内签字或盖章确认回传，乙方需保质保量完成交货，若
不能按期交货，乙方需提前与甲方沟通，征得甲方同意后方可更改交货时间，
若无正当理由，乙方不得拒绝接受订单；包装及运输方式，甲乙双方可进协商
而定。 

第二条 品质保证

1．乙方发货后及时知会甲方注意收货，双方按照已经确定的样品或双方协
商确认的质量标准进行验收；如验收不合格，甲方及时通知乙方，并提供验收
不合格报告，乙方在接到通知一工作日内回复甲方如何处理，并在最短的时间
内补回货物，如甲方生产过程中检测出不合格品，经品质及技术部门确认后，
甲方有权退回到乙方，退货款将直接从当月货款中扣除。 



2．若乙方所供货物发生质量问题，从而导致甲方停产或被第三方索赔，经
双方或技术部门认定是乙方的责任，则应由乙方承担给甲方造成的全部经济损
失。

第三条 货款结算

1．本着诚实信用与长期合作的原则，产品报价要与市场价位合理，如甲方
发现价格严重不符，甲方将有权取消所下订单。

2．乙方需每月提供一份对账单给甲方财务，用于核对送货数量，甲方财务
核对后签字盖章回传。

3．付款方式：甲方自货物检验合格入仓，下月30日前支付相应货款；如
需开发票的供应商，结款前必须随货提供与货物等值金额的 增值税 发票，发
票上的物品内容与提供的货物名称相同。 

第四条 生效条件

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如双方最后一笔业务交易完成后24个月内双方再
无任何业务往来，合同自动中止失效；本合同正本一式两份具有相同法律效力，
甲乙双方各一份。

甲方（采购方）：_____公章 乙方（供货方）：_______公章

甲方代表：_______________ 乙方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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